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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15）021528 号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专项鉴证。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要求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

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

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鉴证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

贵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使用，未经本会计师事务所书面认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并对外披露。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岳军 

    中国注册会计师：安素强 

中国·北京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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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要求，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中航飞机）编制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09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议案，议案经 2010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陕

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飞集团”）、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起”）、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制动”）、西安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飞集团”）四家公司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向上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航空业务相关资产（含负债）。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

估机构对上述四家公司 2009 年 8 月 31 日航空业务相关资产（含负债）审计评估，各家航空业

务相关净资产分别为 97,600.25 万元、25,853.93 万元、43,410.95 万元、64,154.13 万元。发行价格

为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日为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每股认购价格为

13.18 元。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0.70 元（含税），相应对认购价进行了调

整，每股认购价格变为 13.11 元。 

2012 年 3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335 号），核准公司向上述四家公司发行 176,216,06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中瑞岳华会计师

事务所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资产交割基准日，对上述交割资产进行了审计并开始实施资产交

割事项，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认购资产的交割。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对新增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股份登记手续。公司以收购所取得的陕飞集团、中航

起、中航制动航空业务为基础设立了分公司，以收购所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股权单位陕西陕飞

锐方航空装饰有限公司、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安天元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乌鲁木齐天元高科制动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华翰航空设备有限公司等作为公司的子公司管

理，将所收购取得的西飞集团航空业务资产与公司自身生产经营机构合并成立西安飞机分公司。 

公司 2012 年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仅涉及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形式购买上述股东

所持公司的权益，未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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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详见本报告“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无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 

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不存在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

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不存在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1 

购买陕飞集团

航空资产业务 不适用 8,499.75 11,442.84 13,519.68 8,533.42 12,750.45 13,911.83 35,195.70 是 

2 

购买中航制动

航空资产业务 不适用 2,722.94 2,880.39 3,065.23 3,844.66 3,796.17 4,782.98 12,423.81 是 

3 

购买中航起航

空资产业务 不适用 1,692.63 2,071.22 2,358.89 1,700.18 2,078.47 2,613.84 6,392.49 是 

4 

购买西飞集团

航空资产业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12,915.32 16,394.45 18,943.80 14,078.26 18,625.09 21,308.65 54,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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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说明如下： 

1、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201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所购买西飞集团航空资产业务，由于该部分资产与公司原有业

务共同构成一项整体业务，不具有单独核算的基础，但进一步减少了与西飞集团的关联交易，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飞机整机的盈利水平。 

3、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为适应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公司注册成立了汉中飞机分公司、长沙

起落架分公司、西安制动分公司和西安飞机分公司共四家分公司并领取了《营业执照》，拟将收

购的原属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

有限公司和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航空业务相关资产以及公司原有航空业务资

产分别划入上述分公司。 

截至 2012 年 11 月 2 日止，公司已收到交易对方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缴的新增注册资

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76,216,069.00 元。其中：（1）公司已收到陕飞集团全资子公司陕西陕飞

锐方航空装饰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及其本部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等资产及相关负债，资产合计 4,116,495,167.98 元、负债合计 3,447,389,651.65 元，认缴的新增注册

资本（股本）人民币 74,447,181.00 元，其中：陕飞集团对陕西陕飞锐方航空装饰有限公司的股权

投资已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房屋 108 幢（处）、车辆 20 辆、土地 6 宗等资产已办理完产权

过户手续；其余投入资产及负债陕飞集团已与公司办理完交接手续，并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2）公司已收到中航起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及相关负债，

资产合计 1,238,341,333.91 元、负债 1,063,440,927.50 元，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9,720,773.00 元，其中：房屋 12 幢（处）、车辆 5 辆、土地 3 宗资产已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其

余拟投入资产及负债中航起已与公司办理完交接手续，并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中航起用于

认购本次发行的房屋类资产，在资产评估基准日之后，有 2 幢（处）系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

产。（3）公司已收到中航制动全资子公司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中航制动

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元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5%的股权及其本部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及相关负债，资产合计 853,451,693.72 元、负债合计 535,989,623.60 元，认

缴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33,112,856.00 元，其中：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已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航制动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元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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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房屋 42 幢（处）、车辆 17 辆已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其余投入资

产及负债中航制动已与公司办理完交接手续，并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中航制动用于认购本

次发行的房屋类资产中，纳入评估范围的房产共 43 幢（处），在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之后，因

生产工艺布局发生调整，实际交付中航飞机的房产共 42 幢（处）。（4）公司已收到西飞集团货币

资金、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及相关负债，资产合计 940,116,123.10 元、

负债合计 429,297,230.40 元，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48,935,259.00 元，其中：房屋

58 幢（处）、车辆 29 辆资产已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其余投入资产及负债西飞集团已与公司办

理完交接手续，并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西飞集团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房屋类资产中，纳入

评估范围的房产共 67 幢（处），在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之后，因生产工艺布局发生调整，拆除

了上述房产中的 9 栋（处），实际交付中航飞机的房产共 58 栋（处）。  

中航制动及西飞集团因生产经营之需要，调整个别拟用于本次发行股份出资的房产，所调

整房产面积合计为 8,736.35 平方米，占本次购买资产中房产面积总额的 1.43%，所调整房产评估

值合计为 905.64 万元，占本次购买资产中房产评估值总额的 1.36%，所产生差额已由中航制动及

西飞集团以现金补足，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规定。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购

买资产已全部完成资产交割及相关权属变更工作。  

本次交易对方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产中涉及的负债转移情况如下： 金融类债务的债权人

均已出具书面函件，同意相关债务转移至中航飞机或其分公司；交易对方已向其他类债权人发

出债务转移的通知书，相关债权人均未对债务转移事项提出异议。同时，交易对方已分别出具

承诺，若在资产交割日之后，相关债权人对债务转移事项提出异议，由相应的交易对方承担责

任。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情况： 2012 年 11 月 2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 0296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

资报告》，截至 2012 年 11 月 2 日止，公司已收到陕飞集团、中航起、中航制动、西飞集团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76,216,069.00 元。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情况： 2012 年 11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及《前 10 名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本次向陕飞集团、

中航起、中航制动、西飞集团四家股东非公开发行的 176,216,069 股人民币普通 A 股已办理完毕

股份登记手续。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201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所购买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表所述

（单位：万元）： 

1、购买陕飞集团航空资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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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截止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日（2012 年 10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597,984.02   415,446.45  

非流动资产 39,010.14    47,704.72  

资产总额 636,994.17   463,151.17  

负债总额 542,078.83 397,170.89 

注：2014 年 12 月 31 日较 2012 年 10 月 31 日，资产总额增加 173,843.00 万元，增幅 37.53%，

主要系预付款增加所致。 

2、购买中航制动航空资产业务 

项目 截止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日（2012 年 10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85,501.57   101,337.86  

非流动资产 13,873.95    27,314.98  

资产总额 99,375.52   128,652.84  

负债总额 66,124.11 98,757.27 

注：2014 年 12 月 31 日较 2012 年 10 月 31 日，资产总额减少 29,277.32 万元，减幅 22.76%，

主要系货币资金减少所致。 

3、购买中航起航空资产业务 

项目 截止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日（2012 年 10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83,974.56    56,370.55  

非流动资产 51,259.07    48,849.55  

资产总额 135,233.64   105,220.09  

负债总额 114,178.38 86,763.51 

注：2014 年 12 月 31 日较 2012 年 10 月 31 日，资产总额增加 30,013.55 万元，增幅 28.52%，

主要系货币资金及存货增加所致。 

4、购买西飞集团航空资产业务 

项目 截止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日（2012 年 10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交割完成后，相应的资产与中

航飞机原有资产整合管理，未

单独进行核算，因此无法单独

披露认购资产的账面价值。 

   19,564.72  

非流动资产    68,327.64  

资产总额    87,892.36  

负债总额 42,815.54 

（三）所购买资产的运行情况及效益贡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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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购买资产的运行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所购买资产的资产状况良好，经营稳定。 

2、所购买资产的效益贡献情况 

公司所购买资产的效益贡献情况详见本报告“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四）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201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陕飞集团承诺：若自本次发行完成日之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公司拟进入资产

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低于“中企华评报字(2009)第 502-2 号”《评估报告》中收益现值法评估所

采用的预测净利润合计数，陕飞集团将在中航飞机补充测算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年报披露日之

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差额部分一次汇入中航飞机指定的账户中。《评估报告》中收

益现值法评估所预测的净利润，应按照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净利润的口径进行调整，陕飞

集团确认，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期限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合计 

预测的净利润（万元）  8,499.75 11,442.84 13,519.68 33,462.27 

（2）中航制动承诺：若自本次发行完成日之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公司拟进入资产

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低于“中企华评报字(2009)第 502-3 号”《评估报告》中收益现值法评估所

采用的预测净利润合计数，中航制动将在中航飞机补充测算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年报披露日之

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差额部分一次汇入中航飞机指定的账户中。《评估报告》中收

益现值法评估所预测的净利润，应按照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净利润的口径进行调整，中航

制动确认，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期限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合计 

预测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万元）  2,722.94 2,880.39 3,065.23 8,668.55 

（3）中航起承诺：若自本次发行完成日之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公司拟进入资产实

现的净利润合计数，低于“中企华评报字(2009)第 502-4 号”《评估报告》中收益现值法评估所采

用的预测净利润合计数，中航起将在中航飞机补充测算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年报披露日之后的

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差额部分一次汇入中航飞机指定的账户中。《评估报告》中收益现

值法评估所预测的净利润，应按照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净利润的口径进行调整，中航起确

认，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期限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合计 

预测的净利润（万元）  1,692.63  2,071.22  2,358.89  6,122.74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公告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各方承诺事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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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2-061）。 

（4）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项目 
预测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实际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差异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购买陕飞集团航

空资产业务 8,499.75 11,442.84 13,519.68 8,533.42 12,750.45 13,911.83 33.67 1,307.61 392.15  

购买中航制动航

空资产业务 2,722.94 2,880.39 3,065.23 3,844.66 3,796.17 4,782.98 1,121.72 915.78 1,717.75  

购买中航起航空

资产业务 1,692.63 2,071.22 2,358.89 1,700.18 2,078.47 2,613.84 7.55 7.25 254.95  

合 计 12,915.32 16,394.45 18,943.80 14,078.26 18,625.09 21,308.65 1,162.94 2,230.64 2,364.85  

公司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已达到上述承诺。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2012 年 3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335

号），核准公司向陕飞集团、中航起、中航制动、西飞集团四家公司发行 176,216,069 股股份购买

相关资产。公司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资产交割基准日，对上述交割资产进行了审计并开始实施

资产交割事项，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认购资产的交割。并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会计师事务所对新增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2012 年 11 月 7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股份登记手续。公司以收购所取得的陕飞集团、中航

起、中航制动航空业务为基础设立了分公司，以收购所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股权单位陕西陕飞

锐方航空装饰有限公司、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安天元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乌鲁木齐天元高科制动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华翰航空设备有限公司等作为公司的子公司管

理。将所收购取得的西飞集团航空业务资产与公司自身生产经营机构合并成立西安飞机分公司。 

201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信息与 2012 年年报信息披露无差异。 

六、结论 

董事会认为，公司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披露的 A 股募集资

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

务。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